关于申请设置2017年度

研究生“助研、助教”岗位的通知

各二级单位：

为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优化高层次人才培养环境，调动研究生参与科学研究、教学实践的积极性，依据《湖南商学院研究生“三助”工作管理办法》（校行发[2015]62号）文件精神，学校拟启动2017年度研究生“助研、助教”岗位申请设置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申请对象
    1、凡获得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且项目当前在研）的导师、教学和科研人员均可申请设置助研岗。

2、担任全校公共必修课、学科基础课的副高职称及以上的教学人员可申请设置助教岗，由研究生院会同教务处根据各教学单位提出的设岗需求协商设置。
二、设岗要求
（一）明确设岗教师职责

1、负责对所设“助研、助教”岗位研究生进行教育管理、考核及岗位津贴发放。
2、必须严格按照所设岗位职责安排研究生工作，原则上不得安排研究生从事岗位职责以外的工作。所设岗位职责如下：

    （1）助研工作岗位：按设岗教师要求，研究生承担学校或指导教师分配或指定的与本专业相关的各种科学研究、开发和专业设计、调研等工作。

（2）助教工作岗位：按设岗教师要求，研究生承担学校和二级培养单位本、专科学生的部分章节或专题的授课、辅导、答疑、批改作业等教学工作；试卷的批阅和试卷分析工作；实验准备、指导等教辅工作以及实习课程的指导等教学工作。

（二）确定岗位津贴来源、标准及发放办法
1、岗位津贴来源

“助教”津贴由导师或主讲教师在其个人课酬中按学校课时标准支出；“助研”津贴由设岗项目负责人在项目经费内支出。
2、岗位津贴标准

助研津贴：由设岗导师根据研究生实际承担科研工作情况确定，研究生可获津贴原则上不得低于每月300元。

助教津贴：在教学质量评估合格的情况下，根据湖南商学院教师教学工作量计算方法，核算实际承担的教学工作量，按学校课时标准计发课时津贴；研究生每周承担的教学工作量原则上不得超过4标准课时；在学校教师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中未列入的其他教学工作量的计算办法，由教务处、人事处和研究生院协商确定。

3、津贴发放办法

研究生“助研、助教”岗位津贴的发放由设岗教师负责。研究生院在月底对“助研、助教”工作情况进行审核，设岗教师、设岗部门审核并签署意见，认定合格后，在次月5日之前由设岗教师将津贴直接打入研究生个人帐户。每月初发放上个月的津贴，不能提前支取，不得无故拖欠。

三、申请设岗程序
（一）申请时间：2017年2月28日—2017年3月10日
（二）申请材料报送：申请设岗教师填写《助研、助教岗位设立申请表》（附件），由所属部门签署意见后，于3月10日前将申请表纸质档交至研究生院103办公室，电子档发送至34669786@qq.com。
（三）研究生院根据各教师提交的申请表，汇总设岗信息，向研究生发布选拔通知，整理研究生报名情况。
（四）研究生院将报名情况反馈给设岗教师，由设岗教师组织报名研究生进行具体的选拔工作。
（五）设岗教师确定岗位人选后，由研究生院公示助研助教名单无异议后，双方签订协议并报送研究生院备案。
四、岗位聘用及续聘
设岗教师与助研、助教研究生签订协议，协议中应明确具体的岗位目标、职责要求、工作量和酬金标准等事项，聘期一般为一年，设岗教师及时将协议书和聘用情况报送研究生院备案。2016年已办理助研、助教聘用手续的设岗教师和研究生，在双方自愿的原则上，可以办理续聘手续，2017年聘用协议书需报送研究生院备案。
                                              研究生院

                                        2017年2月28日

附件：《助研助教岗位设立申请表》
附件：

助研助教岗位设立申请表
单位：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设岗教师
	
	职    称
	

	研究方向
	
	岗位申请类型
	助研（  ）    助教（  ）

	联系方式
	
	邮    箱
	

	设岗理由
	

	岗位工作描述及待遇
	

	单位意见
	                     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研究生院

意见
	                     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纸质档请于3月10日前将申请表纸质档交至研究生院103办公室，电子档发送至34669786@qq.com。
